
关于印发《交通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登记办法》、《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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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1702.htm 关于印发《交通建设

项目档案治理登记办法》、《交通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办

法》和《交通档案进馆办法》的通知 交办发[2007]436号

2007-10-17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

划单列市交通厅（局、委），部属有关单位： 现将《交通建

设项目档案治理登记办法》、《交通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

办法》和《交通档案进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交通

建设项目档案治理登记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交通建设项目档案

治理，根据国家档案局、国家计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

治理登记办法》和交通部、国家档案局《交通档案治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结合交通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交通部审批初步设计的交通建

设项目的档案治理登记工作。 第三条 交通建设项目档案治理

登记工作实行统一治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交通部档案馆负

责交通建设项目档案治理登记工作的统一部署和组织领导，

项目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及部属单位档案机构

负责本地区、本系统交通建设项目档案治理登记工作的组织

、监督和指导。 第四条 交通建设项目档案治理登记工作采取

由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定期填报交通建设项目档案治理登

记表（见附件）的方式进行。 第五条 交通建设项目档案治理

登记表共分表一、表二、表三三种，分别由项目法人（建设



单位）于开工后6个月内、合同段交通工验收后1个月内和项

目档案通过专项验收后1个月内填报。 第六条 交通建设项目

档案治理登记工作应做到登记全面、填报准确、上报及时。 

第七条 各建设项目主管部门档案机构应根据项目的审批、计

划工期及进度情况，组织、督促、指导项目法人（建设单位

）及时开展交通建设项目档案治理登记工作，并将有关登记

表于每年10月31日前汇总上报交通部档案馆。交通部档案馆

于每年12月底对交通建设项目档案治理登记情况进行通报。 

第八条 各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及项目主管单位负责建设项

目档案治理登记工作机构，应配备必要的计算机等设备，在

交通部档案馆统一规划和组织下，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交通

建设项目档案治理登记工作需要的信息系统，以实现交通建

设项目档案治理登记手段的现代化。 第九条 凡登记项目中属

于国家档案局登记范围的，由交通部档案馆根据国家档案局

的有关要求进行汇总转报，同时抄送项目所在地省级档案行

政治理部门。 第十条 本办法由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交通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交通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工

作的治理，规范验收组织工作，保证交通建设项目档案工作

质量，根据国家档案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建设

项目档案验收办法》和交通部《交通档案治理办法》、《公

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港口工程验收办法》、《

内河航运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

交通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

适用于由交通部组织或委托组织档案专项验收工作的交通建

设项目。 第三条 交通建设项目档案是指在交通建设项目建设



过程中形成的、能够真实反映项目建设全过程、对项目运营

和治理具有重要查考价值、并经过系统整理的各类不同载体

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四条 交通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是交通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未经档案专项验收或验

收不合格的项目，不得进行或通过项目的竣工验收。 第五条 

各级交通建设项目主管单位档案机构应加强建设项目档案专

项验收前的检查和指导，同时接受项目所在地上级和同级档

案行政治理部门的检查和指导。第二章 验收组织 第六条 凡经

交通部审批初步设计的交通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工作，由

交通部档案馆组织或委托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和部属

单位的档案部门组织。 第七条 交通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组

的组成： （一）凡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或核准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交通部审批初步设计的建设项目

档案专项验收，验收组由交通部档案馆、项目所在地省级档

案行政治理部门、项目主管单位、项目质量监督机构组成。 

（二）凡由交通部负责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及

初步设计的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验收组成员由交通部档

案馆、项目主管单位、项目质量监督机构组成。 （三）项目

档案专项验收组成员一般不少于5人的单数，组长由交通部档

案馆或受委托组织验收单位人员担任。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专

业人员参加验收组。第三章 验收申请 第八条 项目法人（建设

单位）申请项目档案专项验收前，应组织有关参建单位按照

交通建设项目档案治理有关要求进行自检，并形成自检报告

。如在交工验收阶段已经完成了项目档案审查并形成审查意

见的，可不单独进行建设项目档案自检。 第九条 申请项目档

案专项验收条件： (一)已按规定进行项目档案登记； (二)完



成了建设项目档案自检工作或已在交工验收阶段完成对建设

项目档案审查工作； (三)竣工文件已按交通部有关规定编制

完成； (四)竣工文件分类、组卷及编目工作已按《交通文件

材料立卷归档办法》、《公路工程竣工文件材料立卷归档治

理办法》等规定完成。 第十条 符合验收条件的，项目法人（

建设单位）应及时按照项目治理权限向项目主管部门提出项

目档案专项验收申请，经审核同意后，转报交通部档案馆。 

其中港口建设项目应由项目法人向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治理

部门提出项目档案专项验收申请，经报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

管部门审核同意后转报交通部档案馆。 第十一条 交通部档案

馆接到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组织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工作

，或10个工作日内向有关单位发出委托验收函。接受委托组

织验收单位应于收到委托函10个工作日内组织项目档案专项

验收工作。项目档案专项验收应在项目竣工验收3个月之前完

成。 第十二条 申请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时，需提交下列材

料： (一)项目档案专项验收申请报告； (二)《交通建设项目

档案专项验收申请表》（见附件）； (三)建设项目档案自检

报告或建设项目档案审查意见； (四)建设项目档案案卷目录

。 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档案自检报告或审查意见应包括下列内

容： （一）项目建设及项目档案治理概况； （二）保证项目

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所采取的控制措施； （三）项目文

件材料收集整理所依据的标准； （四）项目文件材料的形成

、收集、整理、编目与归档情况，竣工图的编制情况及质量

状况，案卷数量； （五）档案在项目建设、治理、试运行中

的作用； （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第四章 验收工作 第

十四条 交通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应依据国家档案



局DA/T28-2002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整

理规范》和交通部有关工程技术标准规范及《交通文件材料

立卷归档办法》、《公路工程竣工文件材料立卷归档治理办

法》，对项目档案的完整性、准确性、系统性、规范性进行

审查。 第十五条 验收工作以验收组织单位召开验收会议的形

式进行。 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组全体成员参加验

收会议，项目法人（建设单位）、设计、施工、监理和生产

运行治理或使用单位的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第十七条 项目档

案专项验收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 （一）项目法人（建设单

位）汇报项目建设概况、项目档案工作情况； （二）施工单

位汇报项目档案编制情况； （三）监理单位汇报项目档案质

量的审核情况； （四）项目档案专项验收组检查项目档案及

档案治理情况； （五）项目档案专项验收组对项目档案质量

进行综合评价； （六）项目档案专项验收组形成并公布项目

档案验收意见。 第十八条 验收组检查项目档案采用咨询、现

场查验、抽查案卷的方式进行。视建设项目档案形成情况，

抽查案卷数不少于案卷总数的5%-10%。抽查重点为立项审批

文件、征地拆迁文件、质量检验评定文件、隐蔽工程记录、

工程变更文件、竣工图等。 第十九条 项目档案专项验收意见

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项目建设概况； （二）项目档案治

理情况，包括项目档案工作的基础治理工作，各类不同载体

文件材料的形成、收集、整理与归档情况，竣工图的编制情

况及质量，档案的种类和数量，档案的完整性、准确性、系

统性及安全保管评价，档案验收的结论性意见； （三）存在

问题、整改要求与建议。 第二十条 项目档案专项验收结果分

为合格与不合格。项目档案验收组半数以上成员同意通过验



收的为合格。 第二十一条 验收合格的项目由验收组出具项目

档案专项验收意见。受委托组织验收单位须将验收意见报交

通部档案馆备案。 验收不合格的项目，由验收组提请项目法

人（建设单位）一个月内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交通部档

案馆重新组织或委托有关单位组织验收。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

二条 本办法由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交通档案进馆办法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交

通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促进交通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有效

利用，更好地为交通建设和发展服务，根据国家档案局《各

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和交通部、国家档案局

《交通档案治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交通档案治理的实

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交通档案收集进馆的指导思想

：维护交通档案历史真实面貌，根据交通事业的发展，有重

点地收集反映交通事业发展基本概况的交通档案进馆，建立

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交通专业档案馆藏体系，为交通建设

和发展服务。 第三条 凡在交通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及改（扩）

建、科学研究及交通安全监督和保障工作中直接形成的，记

录和反映交通事业基本面貌，对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和历史

研究具有长远利用价值的各类重要交通档案，应按规定向交

通部档案馆移交。第二章 交通档案进馆的范围 第四条 凡列入

国家公路建设国道主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深水

特大型桥梁等建设项目；地理位置重要、吞吐量较大、对经

济发展影响较大、并具有重大战略作用的沿海主枢纽港口和

地区性重要港口等建设项目；列入“一纵两横两网”骨干航

道建设的工程项目；其他具有历史开创性、能代表同期国内

先进技术、工艺水平，具有战备非凡性，地理位置、地质结



构复杂而重要的建设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全国

交通行业学会科学技术奖，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

含量高并在交通领域取得重大成效的交通科研项目及科技成

果项目；重要的水上安全监督治理及救助打捞设施、设备、

重大海事事故处理、重要救助打捞、船舶检验工作中产生的

重要科技档案，以及反映交通建设发展的重要历史资料均应

移交交通部档案馆保存。 具体范围分为：公路工程、港口工

程、内河航运工程（航运枢纽工程、航道整治工程）、航标

工程、科学研究、船舶检验、水上安全监督治理、救助打捞8

类。 第五条 公路工程档案进馆范围包括：综合性文件、设计

文件、施工文件、竣工图及工程竣工验收文件材料。 综合性

文件具体内容： （一）建设依据及上级有关批文； （二）用

地申报及批文中的建设用地规划部门许可及红线图； （三）

工程位置图； （四）主要工程项目设计、竣工数量对照表； 

（五）重要声像资料及电子版目录。 设计文件具体内容： （

一）总说明书； （二）总体设计。 施工文件具体内容： （一

）具有代表性的路线、特大桥、大桥、特长隧道及长隧道经

审查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二）重要科研、新工艺运

用文件材料； （三）重大工程事故处理报告。 竣工图具体内

容： （一）竣工工程平面缩图； （二）路线平、纵断面图； 

（三）特大桥表及特大桥平面图； （四）大桥表及大桥平面

图； （五）特长隧道表及平面图； （六）长隧道表及平面图

； （七）互通立体交叉一览表； （八）主要交通工程平面布

置总图； （九）安全设施一览表； （十）监控系统一览表。 

工程竣工验收文件材料具体内容： （一）工程总结报告； （

二）竣工验收文件。 第六条 港口工程档案进馆范围包括：综



合性文件、设计文件、施工文件、竣工图及工程竣工验收文

件材料。 综合性文件具体内容： （一）建设依据及上级有关

批文； （二）用地申报及批文中的建设用地规划部门许可及

红线图； （三）重要声像资料及电子版目录。 设计文件具体

内容： 设计说明书。 施工文件具体内容： （一）经审批的水

工主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二）重要的科研、新工艺

运用的审批、研究成果及结论性文件； （三）重大事故处理

报告。 竣工图具体内容： （一）港区形势图； （二）港区总

平面布置图； （三）港池、航道疏浚图； （四）具有代表性

的地质剖面图，岩面等高线设计文件； （五）工艺流程图； 

（六）装卸工艺平面布置图； （七）水工建筑平面布置图； 

（八）水工建筑物立面和剖面图； （九）综合管网线竣工总

平面布置图； （十）重要或先进机械设备说明及技术参数。 

工程竣工验收文件材料具体内容： （一）工程总结报告； （

二）竣工验收文件。 第七条 内河航运工程（航运枢纽工程、

航道整治工程）档 案进馆范围包括：综合性文件、设计文件

、施工文件、竣工图、工程竣工验收文件材料。 综合性文件

具体内容： （一）建设依据及上级有关批文； （二）用地申

报及批文中的建设用地规划部门意见、用地范围图； （三）

重要声像资料及电子版目录。 设计文件具体内容： 设计说明

书。 施工文件具体内容： （一）经审查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 （二）重要科研新工艺运用文件材料； （三）重大质量事

故处理报告。 竣工图具体内容： （一）航运枢纽工程。 1.枢

纽总体布置图； 2.枢纽建筑物一览表； 3.库区工程布置示意

图； 4.库区航道竣工图（参照“航道整治工程”）； 5.挡水

建筑物总布置图（平面、立面、剖面）； 6.工作闸门、检修



闸门总图； 7.启闭机布置图； 8.船闸（升船机）总体布置图

； 9.船闸（升船机）位置平面图； 10.船闸（升船机）平面、

剖面图、上、下游立面图； 11.上、下游船闸、阀门布置图；

12.与上述竣工图有关的设计变更文件。 (二)航道整治工程。

1.整治工程平面总体及主要单项（或单位）工程布置图； 2.整

治建筑物纵、横断面图； 3.护岸段典型断面结构图； 4.疏浚

工程纵、横断面图； 5.炸礁工程纵、横断面图； 6.与上述竣

工图有关的设计变更文件。 工程竣工验收文件材料具体内容

： （一）工程总结报告； （二）竣工验收文件。 第八条 航

标工程档案进馆范围包括： （一）沿海重要港口、重点区域

航标总体配布图； （二）记录和反映我国航标演变历程的文

件材料； （三）重要声像资料及电子版目录。 第九条 科学研

究档案进馆范围包括：课题研究文件、技术革新和创造发明

文件。 课题研究文件具体内容： （一）研究课题任务书及审

批文件； （二）列入交通部计划的科技项目成果研究报告、

技术鉴定书、专家评审意见、总结推广及审批文件； （三）

获奖及专利文件。 技术革新和创造发明文件具体内容： （一

）技术革新项目计划； （二）技术鉴定； （三）应用效果及

经验总结； （四）相关声像资料及电子版目录； （五）获奖

及专利文件。 第十条 船舶检验档案进馆范围包括： （一）经

检验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船舶、产品、海洋工程平台的基本

数据、照片、简介等文件材料； （二）中国船级社制定的重

要的标准、规范、船舶录、产品录等文件材料。 第十一条 水

上安全监督治理档案进馆范围包括： （一）水上重大交通事

故调查处理的重要文件材料及相关声像资料； （二）船舶危

险品及船舶污染重大事故处理的文件材料及相关声像资料； 



（三）沿海重要港口、重点水域航道序列图、电子海图等文

件材料； （四）海上安全治理系统的重要资料； （五）重要

设备档案。 第十二条 救助打捞档案进馆范围包括： （一）在

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历史开创性，能代表同期国内先

进技术、工艺水平的救助打捞工程所形成的重要技术资料及

声像资料； （二）典型救捞设施的重要文件材料； （三）海

空救助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料； （四）参加国家高科技项目试

验的重要资料。第三章 进馆档案编制要求 第十三条 进馆档案

应按交通部制定的公路、水运、船检、海事、救捞、科研等

专业档案的有关标准进行系统整理，并用铅笔在封面和卷脊

编写案卷流水号；编制移交档案目录一式2份（含电子版），

并附项目简介。 第十四条 移交进馆档案只需提供复制件。如

项目档案已进行数字化或缩微加工,需同时提交光盘或缩微制

品一套。第四章 进馆工作的组织 第十五条 部直属一级单位负

责本系统档案进馆的组织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进馆档案的组织工作。 第十

六条 建设项目档案在工程竣工验收后3个月内,科研项目档案

在获奖后6个月内，船检、海事、救捞档案在档案形成后1年

内向进馆组织单位提出移交申请。 第十七条 各进馆组织单位

每年11月底前将符合进馆要求的档案汇总后，向交通部档案

馆提出移交申请，经审查同意后，迳向交通部档案馆办理移

交手续。 第十八条 档案经核对无误后,双方在交通档案进馆

交接签证单（见附件）上签字、盖章,各执1份，作为交接凭

证保存。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

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交通部1987年4月23日颁发的《交通

部科学技术档案进馆范围的规定》（［87］交办字265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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